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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平丝网物流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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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9018331]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的要求、质量保障、品牌培育、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安平县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和管理。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17901833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GB/T 36678  区域品牌价值评价 地理标志产品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79018333]术语和定义
GB/T 21374-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地理标志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来源：GB/T 21374-2008，3.1.23]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certification trademark
对某种地理标志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
[bookmark: _Toc164501635][bookmark: _Toc167191560][bookmark: _Toc168152981][bookmark: _Toc164501545][bookmark: _Toc161664592][bookmark: _Toc168152298][bookmark: _Toc161664362][bookmark: _Toc161673107][bookmark: _Toc179018334][bookmark: _Toc161386340][bookmark: _Toc161255993][bookmark: _Toc161345005][bookmark: _Toc161257011]要求
[bookmark: _Toc179018335]基本要求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不得在自己提供的商品上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凡符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条件的，在履行该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手续后，可以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不能拒绝办理手续；
使用人不得在不符合使用管理规则的商品上使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应具有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范围和条件。
[bookmark: _Toc179018336]使用流程
使用流程图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流程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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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流程图
程序指示
申请
符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申请人，自愿向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提交下列申报材料：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书》；
营业执照复印件；
所执行的标准文本。
审核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在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期限内，派人完成对产品及产地进行实地考察并综合审查后，做出书面审核意见，并履行相关手续：
1. 通过审核的申请人，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签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发放《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准用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向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交纳管理费；未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可以自收到审核意见通知后在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向商标注册人所在地县级以上知识产权部门申诉，商标注册人应尊重知识产权部门部门的裁定意见。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商标许可备案申请，获得《商标许可备案公告》或《商标许可使用备案通知书》。
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需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商标许可备案公告》或《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使用人主体资格证明及其他相关申报材料。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逐级审核，符合要求的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批准。
使用
使用人应规范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1. 使用人可以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与自己的注册商标同时使用。
使用人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时，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加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号。
使用人应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自己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使用人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基本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使用人应严格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要求进行标示：
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
——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
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使用人在印制附有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包装、标签、广告等情形时，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设计。
使用人应建立专用标志印制、发放和使用台账。
使用人应按要求每年向所在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情况。
管理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使用人应履行以下管理职责：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
应检查使用人的使用行为及商品品质是否符合使用管理规则的要求；
——应及时取消不符合使用管理规则的使用人商标使用资格，并履行变更、备案手续；
注册人应在许可使用后 3 个月内将使用人信息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发生移转时，权利继受人应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
——应对使用人开展培训、生产指导和技术服务；
——应协助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侵权、假冒案件；
可向使用人收取合理费用。收费金额、缴纳方式、缴纳期限应当基于公平合理原则协商确定并予以公开。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人
——应保证使用的商品符合使用管理规则的品质要求；
应接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市场监管部门对产品品质的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测和商标使用的监督；
——应积极参加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主办或协办的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信息交流等活动。
保护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使用人应加强商标保护：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受法律保护，如有假冒侵权等行为发生，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应组织收集证据材料，并对举报单位和个人给予必要的奖励；
对未经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许可，擅自在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申请的商品（或服务项目）上使用与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有关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提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报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人如违反使用管理规则，注册人应收回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准用证》，并收回或监督其消除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标识的包装、标签、广告等，终止与其签订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必要时请求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或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退出
经公告备案已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使用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退出: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人提出退出使用申请的；
——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品经检测连续两次不符合特有品质要求，经整改仍不合格的；
——商标标识满两年不用或私自转让、出售、馈赠他人的；
——使用人已经迁出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认定公告中特定地域的；
——使用人营业执照已经注销或者被吊销的；
许可合同有效期届满前，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提出限期续签合同，逾期不签订且合同有效期届满的；
——拖欠使用费满一年的；
——其他不符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
[bookmark: _Toc179018337]质量保障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使用人应采取措施，保障产品质量。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应组织使用人采取多种质量管理措施，建立健全覆盖生产、流通、贮存全流程的标准体系、检测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并保证体系有效运行；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应组织使用人共同开展关键技术研究，改善装备、提升水平，及时制修订相关标准，提高地理标志产品质量；
根据产品特点制定年度监管计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应组织使用人重点加强对产地范围、产品生产环境、原辅材料、品种、投入品、生产技术工艺、生产设备、质量特色、质量检验、分等等级、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等环节的监督管理；
使用人应配合有关部门及团体采用大数据、区块链、电子围栏等技术，建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产品质量全过程追溯监管系统；
应建立畅通的投诉举报机制，发现存在盗版侵犯地理标志专用权、有证据证明为伪劣产品和违反地理标志管理规定等行为时，应及时采取措施，收集证据，向相关职能部门举报；
——应搭建相关方的合作交流平台和建立行业自律机制，规范使用人的市场竞争行为；
——应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和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179018338]品牌培育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使用人应树立品牌意识，加大培育力度。包括但不限于：
注册人应制定商标品牌建设发展规划，适时申报绿色产品、政府质量奖、驰名商标，提高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应提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蕴含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等要素，讲好品牌故事；
应根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特点，联合金融机构研发适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金融产品和融资。
[bookmark: _Toc164501560][bookmark: _Toc168152996][bookmark: _Toc164501650][bookmark: _Toc161673122][bookmark: _Toc167191581][bookmark: _Toc161664377][bookmark: _Toc161664607][bookmark: _Toc168152316][bookmark: _Toc179018339]评价与改进
围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关键绩效评价指标，定期监测关键绩效评价指标，选取合适、有效的分析方法，定期分析和评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竞争力与发展趋势。
对不同时期的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发掘提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价值机会，识别存在的问题，确定持续改进目标和改进措施。
根据GB/T 36678开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价值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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